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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举办第三届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的通知

 教思政〔2014〕8号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实施《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规划（2013-2017年）》，进一步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决定举办第三届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现将竞赛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二、参赛人员

　　全省高校院（系）一线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在编、在岗的专职辅导员。

三、比赛流程

　　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初赛：初选工作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可参照复赛和决赛内容组织开展。3月15日之前，各高校自主推荐或选拔不超过1名辅导员参加复赛，并将《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复赛报名表》电子版（参见附件1）报送河南师范大学党委学工部。

    复赛和决赛：复赛和决赛环节由河南师范大学负责承办，具体比赛项目参见附件2，竞赛细则和复赛、决赛具体日程安排请查阅河南师范大学学工部工作网站（http://stu.htu.cn/）。

四、表彰奖励

    此次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共遴选表彰若干名优胜选手，由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予以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

    在省里确定的优胜选手基础上，经过再次选拔，确定代表我省参加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的复赛和决赛的辅导员。

五、工作要求

　　各高校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鼓励和支持广大高校辅导员积极参赛。通过活动的开展，积极营造广大辅导员加强学习、增强素质、推动工作的良好氛围，把组织参与竞赛活动作为提高辅导员队伍素质的过程。进一步提高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引导广大辅导员坚定职业理想，明确岗位要求，全面提升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河南师范大学党委学工部：葛照金，电话：0373-3326208，邮箱：hnsdgzhj@163.com

    2. 省教育厅思政处：徐军保，电话：0371-69691951。

　　

附件：1.

HYPERLINK "http://www.moe.edu.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3/12/20120312103550434.doc"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复赛报名表
　　　2.

HYPERLINK "http://www.moe.edu.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3/12/20120312103539117.doc"复赛和决赛参考项目
附件2
复赛和决赛参考项目

自我介绍与展示：辅导员对个人情况和特色工作进行介绍与展示（如需道具请自备）。限时3分钟。

基础知识测试：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主要考察辅导员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信息的理解、分析和破解能力。

微博写作：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与基础知识测试同时进行。辅导员根据随机抽取的题目，上机撰写并发布微博，主要考察辅导员运用网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与技巧。

主题班会：辅导员赛前撰写主题班会策划书，录制班会实况视频，并于报到时提交视频光盘，主要考察辅导员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视频内容限时15-18分钟。

谈心谈话：现场抽题，辅导员根据题目要求，以情景再现的方式开展谈心谈话，由工作人员进行简单配合，主要考察辅导员对相关知识的运用能力以及沟通技巧。限时3分钟。

案例分析：现场抽题，辅导员根据题目要求，从案例背景、问题关键点、解决思路、实施办法、经验启示等5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主要考察辅导员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限时5分钟。
（注：具体安排以决赛通知为准）
